
  

專利 

 智慧局採認外國專利檢索報告及審查結果 

智慧局為縮短專利申請案等待審查時間，加速專利案件審結，使發

明人提早取得專利權，將於專利審查作業中建立外國專利檢索報告

及審查結果的採認機制，作為專利審查時之參考，並自 2007 年 10
月起開始實施。 

由於全球各產業技術不斷提升，為使發明人研發成果獲得充分的保

護，相同技術常分別向其他國家或組織提出專利申請，導致世界各

國發明專利申請案件急速增加。同時，盱衡國際現勢，美國、日本、

歐洲等各國政府或組織為因應專利申請量急速上升，都已持續地推

行各項政策及改進措施，例如日美、日韓、日英間的發明專利審查

高速公路合作計畫，及日本有可顯示與審查案件相對應之國內外申

請案的審查資訊及支援系統，皆在力求縮短專利案件的審查時間，

以增加該國企業之競爭力。 

在全球發明申請案激增的浪潮中，我國同樣面臨此一問題，為解決

逐年攀升的專利申請量，智慧局除不斷致力提升專利審查效率外，

於 2006 年底依據行政院人力評鑑服務團建議針對發明專利初審申

請案訂定「國外專利申請案之處理原則」審查標準作業程序，經試

辦半年，在 2007 年間復參酌日本 2007 年制定公告的「利用外國專

利局的審查報告•審查結果指南」，並審慎研析比較兩國對利用外

國專利局檢索報告或審查結果的作業差異後，修正「國外專利申請

案之處理原則」審查標準作業程序，該處理原則之修正重點包括申

請專利範圍之判斷、先前技術檢索範圍、申請人未申復之處理等事

項，使其與國際程序更趨於一致。（智慧局與日本特許廳對國外專

利 申 請 案 處 理 原 則 的 比 較 表 ， 請 參 閱 網 址 ：

http://www.tipo.gov.tw/attachment/tempUpload/391557315/ 表

1%20%20 智慧局與日本特許廳對國外專利申請案處理原則的比較

表.doc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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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統計資料顯示，我國 2005 年發明專利申請案共 47,841 件，其

中 27,748 件為外國人申請，所占比例為 58﹪；2006 年發明專利申

請案共 50,111 件，其中 28,746 件為外國人申請，所占比例為 57.4
﹪，由以上數據推估，我國之發明專利申請量有一半以上同時在外

國申請專利。因此，智慧局除將落實推動國外專利申請案之處理原

則，建立外國專利檢索報告及審查結果的採認機制，以有效加速專

利案件審結，增進為民服務的效能外，並籲請申請人能主動提供外

國專利檢索報告及審查結果，以利縮短審查時間，提早獲得專利。 

 

商標 

 智慧局訂定「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」

及廢止「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」 

「商標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」經於 96
年 9 月 4 日及 96 年 9 月 12 日先後召開 2 場次公聽會，並於 9 月

28 日再度上網廣徵各界意見後，業已於 96 年 11 月 9 日以經濟部

經授智字第 09620031171 號令發布訂定（請參閱網址：

http://www.tipo.gov.tw/attachment/tempUpload/358668897/著名商標

保護審查基準.doc）。另鑒於本審查基準已涵括智慧財產局 93 年 5
月 1 日發布之「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」，故同時廢止「著名商

標或標章認定要點」。 

 智慧局關於「孔子」商標註冊事件之說明 

從商標審查觀點來看，商標法並沒有排除「人名」申請註冊的可能

性，「人名」仍然有作為商標來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功能。因此，

原則上歷史人物是可以作為商標來申請註冊，例如大家耳熟能詳之

「林肯牌」汽車、「莫札特」巧克力、「富蘭克林」基金，只要是其

指定商品或服務與該人物聞名事蹟無關即可，但亦有國家採取較較

嚴格的標準，一律禁止註冊。 

104 智慧財產權月刊 108 期 96.12 

 

http://www.tipo.gov.tw/attachment/tempUpload/176494531/%E8%91%97%E5%90%8D%E5%95%86%E6%A8%99%E5%AF%A9%E6%9F%A5%E5%9F%BA%E6%BA%96(%E5%85%AC%E5%91%8A%E7%89%88961113).doc
http://www.tipo.gov.tw/attachment/tempUpload/176494531/%E8%91%97%E5%90%8D%E5%95%86%E6%A8%99%E5%AF%A9%E6%9F%A5%E5%9F%BA%E6%BA%96(%E5%85%AC%E5%91%8A%E7%89%88961113).doc
http://www.tipo.gov.tw/attachment/tempUpload/176494531/%E8%91%97%E5%90%8D%E5%95%86%E6%A8%99%E5%AF%A9%E6%9F%A5%E5%9F%BA%E6%BA%96(%E5%85%AC%E5%91%8A%E7%89%88961113).doc
http://www.tipo.gov.tw/attachment/tempUpload/176494531/%E8%91%97%E5%90%8D%E5%95%86%E6%A8%99%E5%AF%A9%E6%9F%A5%E5%9F%BA%E6%BA%96(%E5%85%AC%E5%91%8A%E7%89%88961113).doc


  

本件「孔子」商標係由中國大陸教育部對外漢語教學發展中心依「大

陸地區人民在台申請專利及商標註冊要點」之規定，依法申請註

冊，經報導引起民眾關注，該申請人係中國大陸教育部許多直屬事

業單位之ㄧ，具有獨立法人資格，成立於 1987 年，該中心以對外

推廣漢語教學為主要任務，於世界各地成立「孔子學院」以推廣漢

語教育，並以「孔子」、「孔子學院」、「孔子講堂」向智慧局申請數

件商標獲准註冊，而單獨「孔子」二字是否適宜作為商標申請註冊？

智慧局商標權組內部品質覆核小組於本件商標註冊公告後即提出

內部檢討，認定本件係單純「孔子」二字指定於與教育服務有關之

商品或服務，欠缺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功能，依商標法相關規定

主動提請評定，目前正通知註冊人陳述意見中。 

鑒於歷史人物名稱是否得作為商標申請註冊，各國確有寬嚴不一之

情形，而尚有討論空間。智慧局將列入 97 年度修訂「商標識別性

審查基準」之內容，衡酌我國國情並蒐集世界各國有關人物名稱之

相關註冊規定，再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討論，以作為基準修訂參考。 

最後，必須特別說明，依照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規定，

凡以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，表示自己之姓名、名稱或其商品或服

務之名稱、形狀、品質、功用、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

說明，非作為商標使用者，是可以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。

因此，「孔子」二字即使註冊為商標，並不表示其他人都不能再使

用該文字。一般人仍可基於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式使用該字樣，例

如：出版「孔子傳」或舉辦孔子學術座談會等，而可以不受他人商

標權效力所拘束。 
 

著作權 

 參加徵文、攝影或設計等各種徵選比賽之著作權問題說明 

社會上各類機關團體及學校常舉辦徵文、攝影或設計等比賽，通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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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設置獎金或獎品，但對於參賽者而言，這些參賽獲獎的文章、照

片或設計都是創作心血，主辦單位是不是可以發給獎金或獎品後直

接拿來使用？甚至製成商品販售？ 

首先要釐清的概念是，著作權法採創作主義，在各種徵文、攝影或

設計比賽中，參賽者於創作完成時即取得著作權，主辦單位所提供

的獎金或獎品，性質上屬於對於創作者的獎勵，並不當然是換取參

賽作品著作權的「對價」，若是主辦單位需要取得得獎作品的著作

權，必須要在活動或比賽辦法中，明確地約定著作權的歸屬，才能

避免爭議。 

舉例來說，主辦單位之徵選辦法如規定「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」

者，主辦單位所取得者係參賽作品之所有權，而非參賽作品之著作

權，因而對著作人於創作完成時即取得之著作權，不生影響。但主

辦單位之徵選辦法如規定「得獎作品（或參賽作品）之著作（財產）

權歸主辦單位所有」者，得獎者（或參賽者）即需受該辦法之拘束，

主辦單位將受讓取得著作財產權，並行使相關權利（如重製或放置

在網路上公開傳輸等）。 

 你的舊愛，我的新歡—戀上校園二手書 

現在物價上漲，大學生該如何因應高昂的教科書購書費用？智慧局

近年推動校園二手教科書交流活動，一方面盼能節省學生購書成

本，讓別人的舊愛變成自己的新歡，達成教育資源的再利用；另一

方面則藉此鼓勵學生尊重他人創作心血並保護他人的智慧財產權。 

國內大專校院的教科書，尤其是原文教科書售價普遍不菲，學生每

學期開學時購置新書成本昂貴，不時傳出有學生非法影印教科書，

侵害他人著作權而誤觸法網的事件。為鼓勵學生尊重著作權，幫助

學生減省購書費用，並促進智慧合理共享的環境，智慧局持續參考

國際大學採行的「校園二手教科書」交流的經驗及模式，推動我國

校園二手教科書交流機制。 

目前師範大學、輔仁大學、清華大學、交通大學、中央大學、中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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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、逢甲大學、中正大學、中山大學、佛光大學、高雄應用科技

大學、雲林科技大學、嘉義大學、高雄第一科技大學、大葉大學、

中洲技術學院、弘光科技大學、育達技術學院、嶺東科技大學、長

榮大學、和春技術學院等 20 多所大專校院校園書店已成立或正規

劃成立二手教科書實質交流的專櫃，只要在書店門口看到「2007
年校園二手教科書合作書店」的識別標誌（CI）就可以將自己不需

要的中、外文正版二手教科書拿到專櫃來交流買賣。除此之外，也

可 以 在 家 上 網 「 校 園 二 手 教 科 書 網 站 」

（http://2handbooks.nasme.org.tw），刊登買、賣二手教科書訊

息，與全台各大專院校學生共同交流教科書。 

依據參與學生表示，利用該網站買賣二手教科書，不但可以跨校交

流，以便宜的價格取得正版的書籍，還可以將自己用不到的教科書

轉讓再利用，可謂一舉數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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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北服務處 
96 年 12 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
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

12/03(一)09:30-11:30 商標 張慧玲 

12/04(二)09:30-11:30 專利、商標 林金東 

12/05(三)09:30-11:30 專利 陳昭誠 

12/06(四)09:30-11:30 專利 王明昌 

12/07(五)09:30-11:30 專利 王彥評 

12/10(一)09:30-11:30 專利、商標 姜惠婷 

12/11(二)09:30-11:30 專利 金烽琦 

12/12(三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張世娟 

12/13(四)14:30-16:30 專利 劉彥宏 

12/14(五)09:30-11:30 專利、商標 鄭憲存 

12/17(一)09:30-11:30 商標 徐雅蘭 

12/18(二)09:30-11:30 商標 林存仁 

12/19(三)14:30-16:30 專利 李國光 

12/20(四)09:30-11:30 專利 甘克迪 

12/21(五)09:30-11:30 專利 丁國隆 

12/24(一)09:30-11:30 商標 張文彬 

12/25(二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鄭振田 

12/26(三)14:30-16:30 專利 陳翠華 

12/27(四)09:30-11:30 專利 宿希成 

12/28(五)09:30-11:30 商標 蘇玉峰 

12/31(一)14:30-16:30 商標 陳裕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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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中服務處 
96 年 12 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

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

12/03(一)14:30-16:30 專利 楊建信 

12/05(三) 14:30-16:30 商標 陳建業 

12/07(五) 14:30-16:30 專利 郭夔忠 

12/10(一) 14:30-16:30 商標 陳逸芳 

12/12(三) 14:30-16:30 專利 陳鶴銘 

12/14(五) 09:30-11:30 專利、商標 黃照雄 

12/17(一) 14:30-16:30 專利 施文銓 

12/19(三) 14:30-16:30 商標 吳宏亮 

12/21(五)14:30-16:30 專利 朱世仁 

12/24(一)14:30-16:30 專利 趙元寧 

12/26(三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韓瑞杰 

12/28(五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林永生 

12/31(一)14:30-16:30 專利 楊崇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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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 
96 年 12 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

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

12/03(一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趙正雄 

12/04(二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陳明財 

12/05(三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楊家復 

12/06(四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王增光 

12/10(一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李榮貴 

12/11(二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李德安 

12/12(三)14:30-16:30 專利 賴建良 

12/13(四)14:30-16:30 商標 劉建萬 

12/17(一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郭同利 

12/18(二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黃茂明 

12/19(三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楊欽堯 

12/20(四)14:30-16:30 商標 喬琍琍 

12/24(一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林進福 

12/25(二)14:30-16:30 專利、商標 劉永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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